
 

地理科学湖南省特色专业 

衡阳师范学院地理科学专业隶属资源环境与旅游管理系。该专业创办于

1977 年的原衡阳师专。1999 年随学校整体升格，地理科学（师范类）本科专业

成为本院首批本科专业。由于长期以来重视师资队伍建设、办学特色打造和人才

培养质量，2001 年底被确定为湖南省重点建设专业，2005 年 6 月经合格验收转

为湖南省地理科学重点专业，2009 年被评为湖南省特色专业。专业基本情况如

下： 

1．师资队伍 

地理科学专业拥有一支以高职称、高学历为特点、以中青年教师为主体的省

级优秀教学师资团队：目前本专业专任教师 21 人，其中，教授 8 人，副教授 6

人，高级职称教师比例为 67%；博士 15 人（在读 2 人），硕士 4 人，具有硕士

以上学历的教师比例达 90%，其中 35 岁以下的青年教师中具有硕士学位的教师

比例达 100%，45 岁以下的教师占 90％。2007 年本专业教学师资团队被评为湖

南省高等学校优秀教学团队。同时还聘请了相关领域的优秀专家和资深人员到学

校兼职授课，先后聘请了香港香港浸会大学著名专家薛凤旋教授、中山大学柳林

教授等为客座教授。 

2．人才培养 

近两年中本专业在校学生共承担教育部研究性学习项目 1 项，院级研究性学

习项目多项，发表论文 8 篇，获得各类科技奖项 22 项，其中包括全国“挑战杯”

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竞赛三等奖 1 项、省级“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特等

奖 1 项，就业形势喜人，应届毕业生的一次性就业率达 100%，平均考取研究生

比率达 20%以上。 

在就业竞争中，本专业学生显示了较好的综合素质和较强的竞争能力，就业

率达 100％，名列全校第一。在历届研究生考试中本专业学生中不乏佼佼者，以

优异成绩考取南京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和中科院等

名牌大学，许多优秀毕业生经过全省范围内的严格选拔，被省内著名重点中学如

长沙市一中、长沙市雅礼中学和衡阳市一中和八中录用。 



 

  

 

 
3．课程建设 

项目立项以来，本专业按照建设方案，积极开展课程建设与改革，主要开展

了如下工作： 

1）组织专业教师针对中学地理新课改的要求，利用教育实习和承办全省地

理教师培训班的机会，积极开展与中学地理教师之间有关课程体系、教学内容、

教材、教学方法和手段等方面的交流与探讨，对未来中学教师的知识、能力、素



 

质结构要求等进行深入研究，优化课程教学内容。 

2）认真组织实施省级《人文地理学》和《区域旅游规划》以及院级《自然

地理学》、《环境教育概论》等精品课程建设，其中省级《人文地理学》精品课程

和院级《自然地理学》精品课程顺利完成建设验收。 

3）积极组织申报各级精品课程，2010 年新增了《环境教育概论》院级精品

课程，并积极申报《人文地理学》国家精品课程、《环境教育概论》和《自然地

理学》等省级精品课程等申报网络平台。 

4）将学科最新成果与实证研究案例转化为课程教学内容，坚持教学与社会

实践相结合，实现了解学科（专业）、行业现状，追踪学科（专业）前沿，及时

更新教学内容、提高教学效果的教学目标，尤其以高年级的综合应用性课程为主。 

 
4．实践教学 

本专业高度重视实践教学，积极开展实践教学改革，探索创新性实践教学体

系，主要开展了如下工作： 

1）严格按照教学计划实施完成实验、实习、见习和毕业论文等各项实践性

教学，不断优化实践教学管理模式，规范实践教学环节，保障实践教学质量。除

常规实践教学管理要求之外，将专题研究任务与实习相结合，并要求实习成果展

示和报告，有效地帮助学生达到了扩展知识视野，增强团队协作精神，培养科学

思维方法，提高实践动手能力的实践教学目的。 

2）大力开展教师实践教学改革研究，近两年本专业教师承担有关实践教学

教研项目 2 项，发表有关实践教学研究论文 5 篇，主编出版有关实践教学研究

著作 2 部。 

3）结合老师的科研项目成果中的理论与方法，引导学生进行研究性学习和

省级精品课程验收 

院级精品课程验收 

新增院级精品课程 

课程建设 



 

创新性实验，将教师长期关注的理论方法问题和立足地方研究的实证区域与地

点，作为实习考察的项目、路线和基地，有利于培养学生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

的兴趣和能力，近 2 年中，本专业在过去的衡南县工联村实习基地基础上，新增

了中国农科院红壤实验站为区域地理实习点。 

4）将研究项目转化为学生科技创新与毕业论文的研究选题，鼓励学生参与

老师的科研项目，并结合教师研究课题，指导学生撰写毕业论文和创新科技论文，

本专业历年获得的学院优秀论文和获得省市大学生科技创新大赛奖的成果均以

老师的研究课题为支撑。 

 
  

5．教改教研 

本专业多年以来已形成教学研究的良好风气，项目立项以来，本专业积极开

展教学研究与改革，主要开展了以下工作： 

1）完成各级教改研究课题 10 余项，新增教改研究课题 7 项，其中省部级以

上的教改研究项目 5 项。发表有关教学研究与改革论文 13 篇。其中，刘沛林教

授主持成果“高师地理专业“一目标、四途径”的基础环境教育师资培养模式创

新研究” 2009 年获得湖南省高等教育省级教学成果一等奖，同年，申秀英教授

主编教材《环境教育概论》获湖南省高等院校优秀教材奖，2010 年申秀英教授



 

参与地方中学教改成果“整合地域资源开发生态教育校本课程的研究”获国家基

础教育课程改革教学研究成果一等奖； 

2）大力开展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积极推广研究性学习、活动性教学、任

务式教学和开放式教学等创新教学模式，尤其在《中国地理》、《自然资源学》和

《地理教学论》等课堂教学中，采取课堂小组讨论、课堂辩论、教学模拟、专题

研究与成果报告会等多种教学模式，在突破以知识传授为中心的传统教学模式，

探索以能力培养为主的教学模式过程中率先实践，并在全系青年教师中进行推广

与示范。 

 

 
 

 
6．社会服务 

本专业积极将人才培养与生产劳动和服务经济社会相结合，主要开展了以下

工作： 

1）积极开展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基础性和

基础应用性科学研究，并积极将其科研成果向教学转化，有效地培养了学生的科

学创新思维，同时将其科研成果向社会转化，实现了为区域社会经济服务的学科



 

功能。2009 年和 2010 年本专业学科带头人刘沛林教授先后以人居环境学研究主

题结合区域经济发展的现实进行电视演讲，2014 年作为湖南省旅游局的咨询机

构，负责全省旅游特色小镇建设咨询工作。 

2）积极开展服务地方专业生产的横向课题，并广泛吸纳学生参与相关课题

实践，有效地锻炼了学生的专业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2 年中，本专业先后承担

横向课题 8 项，累计进校经费 200 万元，其中，常宁、炎陵第二次农村土地调查

与建库项目历时 2 年，参与学生前后三届累计近 80 名。 

3）积极开展服务于地方基础教育的师资培训，先后承办了 2009、2013 年

湖南省初中地理教师培训班和 2010 年湖南省义务教育合格学校地理教师培训

班，累计受训教师 300 人，在完成培训任务的同时，有效地增进了专业办学与

社会需求之间的交流，有利于人才培养的针对性。 

4）积极支持和指导学生结合本专业特点开展天文爱好者协会和环保宣传服

务队等社团活动，为一年一度的“世界水日”和校运会期间的社会公益环保宣传

服务，有效地提升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环境道德伦理水平。 

7．成效特色 

①与中小学环境教育对接的专业改革 多年来本专业根据可持续发展社会对

基础环境教育师资培养的需求和师范性人才培养的目标定位，大力加强与中学专

业基础教育和环境教育对接的教学研究与专业改革，成效显著，特色鲜明。2009

年刘沛林教授主持的教改成果“高师地理专业“一目标、四途径”的基础环境教

育师资培养模式创新研究”获得湖南省教学成果一等奖，同年申秀英教授的主编

教材《环境教育概论》获得省级优秀教材奖；2010 年申秀英教授参与地方中学

教改成果“整合地域资源开发生态教育校本课程的研究”获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

革教学研究成果一等奖； 

 



 

②与学科建设互动的精品化课程建设 多年来本专业紧紧围绕教育目标，积

极开展课程建设，打造精品课程，在省级人文地理重点学科、省级环境教育重点

研究基地及其省级资源环境管理与可持续发展科技创新团队支撑下，先后完成了

省级《人文地理学》和《区域旅游规划》以及院级《自然地理学》等精品课程建

设与验收，2010 年新增了《环境教育概论》院级精品课程，并建设了《人文地

理学》国家精品课程、《环境教育概论》和《自然地理学》等省级精品课程等申

报网络平台； 

③基于创新型人才培养目标的实践教学创新  根据本专业实践性强的专业

特征，十分重视实践教学，在严格按照教学计划实施完成实验、实习、见习和毕

业论文等各项实践性教学环节的同时，积极推动实践教学研究，围绕创新型人才

培养目标，不断完善实践教学内容和实践教学体系。重视研究性和活动性教学，

创新性地开展任务式教学，积极支持和指导学生结合专业开展社团活动，成立了

天文爱好者协会和环保宣传服务队，开放实验室，组织中小学生参观，进行地球

科学和环保知识的科普教育；充分发挥学科优势，以课题研究带动教学的模式，

鼓励学生参与老师的科研、教改项目。多年来，先后组织学生开展旅游区客源调

查、区域水土保持农户调查、全国第二次土地调查、学生环保意识调查和社区环

保宣传与服务等。 

 


